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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威住建房〔2025〕1 号

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支持好房子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

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、省、市关于

推动建设安全、舒适、绿色、智慧“好房子”的决策部署，

促进住房高品质发展，推动住房品质升级，加快构建房地产

发展新模式，推动我县房地产由数量扩张为主，转向以质量

优先为主，现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提高建筑设计品质

(一)规范抬高地坪设计。符合条件的新建住宅小区可进

行场地抬高设计，抬高地坪以下、地面(城市道路地坪)以上

的空间可用于车位、住宅储藏室、公共配套、市政配套、商

业等用途，不计入建筑密度。其中:车位、住宅储藏室、市

政公用设施、增设的非经营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不计入容积

率，商业、应建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计入容积率。场地整体

抬高应满足用地规模不宜小于 2 公顷，原则上为紧邻城市道

路的独立单元;抬高部分按照地上建筑的要求进行退线;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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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不少于 2 个与城市道路连通的消防车道;场地整体设计地

坪相对城市道路地坪，抬高不大于 7.5 米。

(二)可设置室外专有庭院。建筑高度不大于 36 米的住

宅首层可设置室外专有庭院，同时须满足消防要求;庭院宜

采用通透性围墙，高度不宜大于 1.6 米;室外专有庭院面积

不计入建筑密度，不计入绿地率，不办理产权登记。

(三)鼓励提升建筑立面材质。住宅建筑外立面大面积采

用砖石、金属、陶板等耐久性高品质材料的，饰面层不计入

容积率。

(四)优化地下空间利用。在满足规划条件要求设置公共

配套设施的基础上，鼓励利用地下空间增设城市书房、游泳

馆、健身房等文化、体育或其他公共服务设施。

二、加强工程品质把控

(五)推广绿色低碳技术。新建高品质住宅应达到一星级

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，鼓励建设超低能耗建筑、近零能耗建

筑和零碳建筑;充分利用包括太阳能、空气能、地热能等可

再生能源与绿色建筑融合发展，引导建筑供暖、制冷、热水、

炊事等向电气化发展;推广智能微电网、光储直柔、蓄冷蓄

热等技术应用，优先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。

(六)积极采用绿色环保建材。“好房子”项目新型建材

应用比例应不低于 10%，落实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》和《河北省推广、限制和禁止

使用建设工程材料设备产品目录》要求，加快推广品质优良、

节能环保、功能良好的高品质建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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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大力发展智能建造。健全智能建造创新应用激励机

制，推行“系统代脑、机器代工、工厂代替现场”建造模式，

深化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、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，鼓

励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本地院校、研究机构开展校企、企研合

作试点，推广智能施工机具、设备设施和建筑机器人，推广

高集成、高工厂化率的装配式技术、模块化技术，提升建造

技术和质量水平。

(八)提升住宅工程交付品质。聚焦“好房子”建设和住

宅工程品质提升，培育、发现、总结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秀

工艺工法，将成功经验复制、推广到住宅工程项目中;严格

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，督促建设单位在工程主体结构

验收和竣工验收前，组织对每户及相关公共部位结构外观质

量和主要使用功能等进行查验;大力推广住宅工程“业主预

验房”制度，落实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对本户住宅进行查验;

指导工程建设参建单位围绕住宅工程隔声、串味、渗漏等问

题开展重点整治，提高业主对住房交付的满意度;强化住宅

工程质量保险的推广应用普及率，探索质量保险期限延长的

方式方法。

三、支持项目建设

(九)实行单体工程单栋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。单体工程

在已完工、符合质量安全，具备独立使用功能的条件下，可

单栋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，校验合格后交付使用，做到建成

一栋、校验一栋、交付一栋。

(十)推行竣工备案即交证。在申请规划核实的同时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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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开展不动产地籍调查，实行“核调合一”，待建设项目竣

工备案后，当日申请，当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。

四、强化配套支持

(十一)构建地方标准体系。衔接国家、省相关标准，兼

顾新建和存量更新等不同类型住房建造技术，研究构建贴合

本县实际的“好房子”地方标准体系，夯实好房子建设技术

支撑。鼓励企业、行业协会根据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，积极

探索、先行先试，制定企业和团体标准，更好满足住房多元

需求。

(十二)提升物业服务水平。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拓展服务

内容，积极发展养老托育、专业家政、文化健康、房屋托管、

快递收发等服务业态，提供专业维修养护服务、定制化产品

及个性化特约服务，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;健全新型物业服

务体系，结合实际运维和服务需求，制定与高品质住宅相适

应的物业服务标准，适时出台特级物业收费标准，实现质价

相符、优质优价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试行两年。措施执行过程中

如遇上级政策要求发生变化，按上级最新政策规定执行。

2025 年 12 月 5 日

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5 日


